
4月23日是 “世界读书日 ”，
每年此时， 有关读书的话题都不
免热闹两天。 七嘴八舌， 各抒己
见， 总体都离不开谈读书对于人
生的好处与必要。

网络时代， 传统意义上的读
书看报已经被多种形式的阅读取
代， 纸质书报与大多数人的日常
生活日渐 “脱节”。 本来就各取
所 需 、 各 有 偏 爱 ， 且 “ 纸 电
同读 ” 趋势明显 ， 不同年龄 、

职 业 、 阶 层 的 人 ， 要 在 读 书
问 题 上 找 到 “ 共 同 语 言 ” 确
实 越 来 越 难 了 。 不 过 ， 如 果
说 到 随 着 工 资 按 月 发 放 的 书
报 费 ， 相 当 多 的 工 薪 族 却 可
能有 “共同感受”。 这个话题虽
然超出了读书本身， 却与读书有
着必然的联系。

书报费曾经人人有份儿， 劳
动用工制度改革后， 至少 “编制
内” 的员工依然按月发放， 少则
十几元 ， 多则几十元 。 钱虽有
限， 意在倡导、 鼓励人们读书看
报， 增长知识， 提高自我， 这是
件好事。 在某种意义上， “编制
内” 员工正是国家或用工单位视
为骨干， 寄予希望的一部分人，
读书看报本属 “分内”， 况且还
由公家按照不同级别发放书报
费， 更应该自觉买书订报。

但好事未必都能办好， 甚至
有悖初衷。

按低标准计算， 每个职工一
年的书报费收入两三百元， 开支
情况如何？ 不必查统计数据， 自
己掂量一下， 恐怕多数人的书报
消 费 支 出 低 于 书 报 费 收 入 。
因 为 许多人早已把书报费归入
日常生活收入统筹安排了， “专
款” 并未 “专用”， “买醋用了
打油的钱”。

书报费弄到徒有虚名的地
步， 一个重要原因是精神文化消
费的滑坡： 有人不惜工本装修居
室， 却无心布置一间书房； 有人
可以花几千元买双名牌鞋， 却不
肯花二三十元钱买本书； 各种传
媒每天刊播大量广告， 而有关书
报 的 广 告 却 寥 寥 无 几 ； 饭 店
“火 ” 于书店 ， 书店纷纷改行

……凡此种种， 至少是对知识价
值认识偏差的体现。

个人书报消费滑坡， 许多图
书、 报纸却依然大量出版发行。
那么多书报卖给了谁 ？ 毋庸讳
言， 最大的 “客户” 是公家。 在
某些人看来， 公款订报、 公款发
书还看不过来呢， 何必再自己花
钱买书订报？

要说人们都不肯自己掏钱买
书报 ， 也不符合实际 。 问题在
于， 发的那点书报费， 无论订报
买书， 分摊到每个月， 基本上入
不敷出 。 真要买书看书 ， 做点
“学问”， 就必须自己掏腰包， 而
且不是小数。

书报费， 有人花不了， 有人
不够花； 看书的买不起， 买得起
的不看书……书报费陷入了 “怪
圈”。 其实， 按人头发放书报费

还是计划模式的 “大锅饭”， 有
配给的味道。 但消费投向不是人
为地能够制约的 ， 谁规定 “买
醋” 就不准用 “打油” 的钱呢？
看来， 书报费需要改革了。

书报消费与读者素质、 社会
环境密切相关， 不是靠发点书报
费就能促上去的， 还得从提高人
的素质入手， 在全社会造成尊重
知识的气候 ， 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什么时候 “没有知识就没有
饭碗” 了， 即使不发书报费， 人
们也会自觉读书。

搞市场经济， 书报消费也要
走向市场， 按经济规律办事。 配
给式的书报费难以为继了， 公款
书报消费的市场会越来越小。 能
不能取消这徒有虚名的 “书报
费”， 把它 “捆” 到收入中去按
劳或按需分配呢？

■长话短说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消息， 对小众即时通信工
具开展专项整治， 首批清理关停9款传播淫秽色情
信息， 或涉招嫖卖淫、 售卖淫秽色情音视频的即时
通信工具。 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 在一些语音社交
软件上， 也有大量用户打语音社交名义明码标价进
行色情交易。 这些软件年龄限制宽松、 监管不严，
有未成年用户随意进入。 (4月20日 新华社)

□朱慧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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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背街小巷改造蕴含民生幸福大道理

■世象漫说

世界读书日，话说书报费

向发动机扔硬币
祈来的不是福！

■今日观点

莫让理财“变”保险
侵害消费者权益

文魁： 随着维权女车主和西
安利之星汽车有限公司达成换车
补偿等和解协议， 奔驰车漏油事
件即将落下帷幕。 但汽车消费维
权难问题值得社会公众深入讨论
和全面反思 。 要想避免此类纠
纷， 监管应快速升温， 唯有前置
监管、 常态监管， 解决维权难的
根本性问题， 才能终结花样维权
的尴尬与闹剧。

汽车维权纠纷升级
监管应快速升温

李方向： 中国南方航空官方
微博4月21日通报， 20日， 南航
CZ8427南宁-曼谷航班， 因旅客
向机下投掷硬币延误。 该乘客是
第一次坐飞机， 为了祈福， 在舱
门与廊桥连接处向机头方向投掷
了6枚硬币。 最终硬币全部找到，
经检查后 ， 飞机延误78分钟起
飞。 我们现在已进入新时代， 类
似向发动机扔硬币祈福的迷信行
为不能再有了。 奉劝那痴迷不悟
的人们醒醒吧。 否则， 扔硬币祈
福会害了自己！

书报消费与读者素质 、社
会环境密切相关， 不是靠发点
书报费就能促上去的， 还得从
提高人的素质入手， 在全社会
造成尊重知识的气候， 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急诊“分级”就诊是畅通“救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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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本市核心区将全部完
成整治提升任务， 打造200条示
范背街小巷。 这是记者4月19日
从首都文明办、 市城市管理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召开的背街小
巷环境整治提升和深化文明创建
工作交流推进会上了解到的 。
（4月22日 《劳动午报》）

如果说城市的主次干道是交
通 “大动脉” 的话， 那么星罗棋
布、 纵横交错的背街小巷， 则就
是 “毛细血管”。 对老百姓来讲，
每天走的最多的道路就是家门口

的背街小巷。 路灯亮不亮、 路面
平不平、 管网堵不堵、 秩序好不
好， 背街小巷给他们的感觉更为
强烈。 巷子虽小， 却事关千家万
户的切身利益， 可以说是 “天大
的事”。

背街小巷改造点多面广， 牵
一发而动全身， 不仅要在建设精
致上做文章， 更应在管理精细上
下功夫， 考量的是职能部门的治
理能力 。 一方面 ， 要通过 “硬
化＋文化＋绿化＋亮化”， 从一砖
一瓦、 一草一木抓起， 一步不松

地加快基础设施 、 配套功能建
设， 做到里子与面子、 时尚与乡
愁 、 安居与乐业 “三个统一 ”；
另一方面 ， 要以 “钉钉子 ” 精
神， 着力整治私搭乱建、 占道经
营 、 店外出摊 、 车辆乱停等顽
疾，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 坚决啃下
这块 “硬骨头”。 同时， 还应通
过强有力的舆论宣传和行为规范
教育， 引导群众告别乱扔乱抛乱
倒等生活陋习， 共建共享优美舒
适的生活环境。 □徐剑锋

□张刃

从 5月 1日起 ， 北京同仁医
院、 北京儿童医院、 北京友谊医
院等20家三甲医院的急诊就诊方
式将陆续变革： 不再按 “先来后
到” 接诊患者， 而是根据病情轻
重来排序了。 患者就诊前将被采
集生命体征， 由机器和专业医护
人员判定级别， 危重者被优先抢
救， 轻症者将后延 。 (4月22日
《新京报》)

北京自5月1日起， 将有20家
设有急诊的市属医院启动 “急诊
分级” 就诊工作， 通过 “人” +
“仪器” 双重合作保证分级的科
学公正性， 将患者分为 “濒危、
危重、 急症和非急症” 1-4级分
级管理， 这样就能合理安排患者

分级就诊， 病情越危殆的患者，
将得到优先治疗 。 通过预检分
诊， 就能将病情程度一般的患者
甄别出来， 将他们 “剔除” 出急
诊队伍， 这样就保障了急诊患者
的优先就诊权， 让急诊回归救治
急病患者的本位。

对很多非急病患者来说， 也
并非是故意占据急诊资源， 他们
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 分不清急
病与非急病。 实行预检分诊后，
能够减少非急病患者占用急诊资
源的现象， 从而让这些非急病患
者自觉到门诊就医， 而不再是选
择与危急患者抢急救资源 ； 另
外， 通过 “分诊”， 也能让一些
病情程度一般的患者对自身病情

有初步了解， 这也有助于改善大
医院患者扎堆的现象， 让一些病
情程度一般的患者自觉选择小医
院、 社区医院问诊， 从而有利于
解决大医院 “看病难” 问题。

北京的“急诊分级 ”，将在20

家市属医院实行， 希望这一做法
能够在北京市所有设有急诊的医
院实行， 也希望各地也能借鉴与
推广“急诊分级”，从而提升急诊
资源的使用效率， 让患者都能得
到最“适合”的救治。 □戴先任

最近， 江苏泰州的66岁独
居老人方云芬遇到这样一件窝
火事。 其节衣缩食攒下的18.5
万元， 结果被邮储银行工作人
员忽悠成了 “万能险” 保单。
随后， 银行将保险单延迟20余
天才交给方云芬， 直接致其错
失15天 “犹豫期”。 其提出退
保后， 邮政方面提出老人必须
承担提前退保的初始费用损
失。 媒体曝光后， 销售保险的
中融人寿保险公司及邮政方面
先后退还18.24万元和扣收的
2600元 “手续费”。 （4月23日
《中国消费者报》）

稍有经济常识和金融常识
的人都知道， 存款与理财产品
和保险产品完全是不同的概
念， 即便是兼具理财功能的保
险产品 ， 也与存款有本质区
别。 尤其是， 由于风险和收益
不同， 两种产品对消费者带来
的影响非常之大。 对此， 即便
涉事金融机构已经为消费者办
理了退款手续， 其也当承担消
费者的相应损失。

随着金融业高度发展以及
人们投保观念的提升， 很多银
行代销保险产品 。 但如前所
述， 存款、 理财、 保险这三类
产品有本质区别 ， 并 直 接 关
乎 消 费 者 的 权 利 义 务 和 风
险 承 受 能 力 。 如 存 款 收 益
很低 ， 但基本上没有风险 ，
且可随时支取 ， 理财产品收
益较高 ， 但存在较大亏损风
险， 保险则以发生相应的保险
事故为兑付条件， 否则不能提
前支取。

作为承担维护市场秩序 、
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部门，
不该漠视此类现象。 要知道，
无论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亦或保险法 ， 经营者 销 售 保
险 产 品 时 必 须 尽 到 充 分 的
告 知 义 务 。 故 意 模 糊 概 念
的 忽 悠 与 “ 套 路 贷 ” 没 有
区 别 。 监管者还是应多用心
用力， 有效清理此类套路， 莫
让消费者尤其是老年群体再遭
遇骗局的宰割。

□史奉楚


